
重庆工商职业学院调停课管理补充办法

(试行)

为了保障正常的教学秩序，严肃教学纪律，特对调停课作如下规定：

1．不允许随意调停课；如果确系必需调停课者，须由任课教师本人提前 2个工作日到教

务科办理调停课手续。如因紧急原因不能提前 2个工作日亲自办理的，务必在事后写一份

情况说明以核实本次调停课的必要性。否则本次调停课按擅自调停课处理。

2．未办理相关手续擅自调、停课者按教学事故处理。

3．校内各部门教师严禁因私调停课，如果确系特殊原因需要任课教师所属处级部门负责

人签字同意。

4．校内教师因公调课也必须所属处级部门负责人签字认可。

5．外聘教师调停课必须出示调课原因证明。在读研究生调停课须提供导师姓名和联系方

式。如果遭遇紧急调停课，可以采取先办理后核实的方法进行处理。

6．所有的调停课须对原因进行核实。如果调停课原因不成立，则本次调停课行为视为恶

意破坏教学秩序，按照教学事故处理。根据《重庆工商职业学院教学事故处理办法》进行

经济处罚，同时对授课教师的无故调停课行为进行通报批评并记录在案。

7．有节假日的周次，不接受调停课，节假日限指国家法定节假日。

8. 有带学生外出考查或实训的课程，所考查或实训的项目要和所上课程应具有相关性，

不能占用两课时以上的其它教师的授课时间，必须填写“临时外出实习、实训申请表”，

经教研室主任和系领导同意方可外出。

9. 凡是因私调课而无证明材料每调课一大节扣除期末管理员考评分 1分，凡是因私紧急

调课而无证明材料（距离授课时间 12小时内发生调课）每一大节扣分 2分。该分数直接

影响期末评等以及等级工资的补发。

附: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教学事故处理办法（试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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